
云南省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规定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云南省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工作，保证生活饮用水

卫生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云南

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集中式供水单位（含城市集中式供水单位、乡镇集

中式供水单位、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单位、管道分质供水单位）、二次供水单位

的卫生许可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办理《云南省生活饮用水供水单

位卫生许可证》（以下简称“卫生许可证”）。

县（市、区）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工

作。

民航、铁路部门负责管辖范围内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的卫生许可工作。

第四条 生活饮用水生产经营单位向所在地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时，应当按生产经营场所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一个单位或公司有多个生产经营

场所的，应当分别申请。生产经营场所供水范围跨县（市、区）的，由州（市）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其《卫生许可证》发放工作。

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

第五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首次申请卫生许可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云南省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卫生管理制度及卫生应急处置预案；

（五）厂区平面图、供水流程简图、水处理工艺流程图（必须有水质净化消

毒设施）及其文字说明；



（六）水源卫生防护资料、水质检验仪器设备和检验人员清单（不具备水质

检验条件的自建集中式供水单位，应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并提供委

托检验协议）；

（七）使用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复印件；

（八）水质检测报告（包括水源水及近三个月内的出厂水水质常规指标和区

域风险指标检测合格报告）。

第六条 二次供水单位首次申请卫生许可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云南省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卫生管理制度及卫生应急处置预案；

（五）供水流程简图及厂区平面图；

（六）二次供水贮水设施的清洗、消毒记录；

（七）使用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复印件（因工程建设资

料未移交等原因确实无法提供的，提交情况说明）；

（八）水质检测报告（一年内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两次检测合格报告）。

第七条 集中式供水单位和二次供水单位（以下简称“供水单位”）申请延

续《卫生许可证》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延续申请，

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云南省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申请表；

（二）《卫生许可证》原件；

（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复印件；

（五）水质检测报告（一年内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检测合格报告）。

批准延续的《卫生许可证》沿用原证号，批准日期为准予延续日期，原《卫

生许可证》由发证机关收回。

有效期满后提出延续申请的，注销原《卫生许可证》，按首次申请卫生许可

办理。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发证机关不予延续：



（一）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规定或提交虚假材料的；

（二）现场审核不符合卫生规范要求的；

（三）生产（制水）地址与原《卫生许可证》地址不一致的。

第九条 供水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注册地址、生产（制水）

地址（非迁址，如变更门牌或路名）发生变更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变更申

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云南省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申请表；

（二）《卫生许可证》原件；

（三）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复

印件；

（四）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五）变更情况说明。

变更后的《卫生许可证》沿用原证号，批准日期为准予变更日期，原有效截

止日期不变。原《卫生许可证》由发证机关收回。

实际生产（制水）地址发生变更的，应按首次申请办理，原《卫生许可证》

注销。

第十条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遗失或损坏的，应及时向原发证机关申请

补发，并提交以下资料：

（一）云南省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补办原因说明。

补发的《卫生许可证》沿用原证号，批准日期为准予补发日期，原有效截止

日期不变。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发证机关应当注销其《卫生许可证》：

（一）《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二）申请单位营业执照被注销或吊销的；

（三）实际生产（制水）地址发生变更的；

（四）在《卫生许可证》有效期限内，供水单位提出注销申请的。



（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第十二条 供水单位申请注销《卫生许可证》的，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云南省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申请表；

（二）《卫生许可证》原件；

（三）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复印件；

（四）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五）注销原因说明。

第十三条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供水单位提出的卫生许可申请，应当根据下

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卫生行政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

（二）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

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 5个工作日

内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

理。

（五）申请事项属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或者供水单位按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

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

第三章 审查与决定

第十四条 受理供水单位首次申请材料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指派 2名以

上工作人员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审核。现场审核应当核查供水单位是否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规定的卫生要求，核实申请项目与申请材料的一致性，填写

现场审核表并出具审核意见。

第十五条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做出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卫生许可证》或《不予许可决定书》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

第十六条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应当载明单位名称、证号、单位注册地

址、生产（制水）地址、法定代表人、许可项目、发证机关、发证时间、有效期。

第十七条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有效期为 4年。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的许可项目，分为城市集中式供水、乡镇集中式供

水、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管道分质供水、二次供水。

第十八条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证号格式为：州（市）或县（市、区）

简称+卫水证字+〔4位初次发证年份〕+第+（4位本行政区域发证顺序号）号。

第十九条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将行政许可决定信息予

以公开。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集中式供水：由水源集中取水，经统一净化处理和消毒后，由输水管网送至

用户的供水方式（包括公共供水和单位自建设施供水）。

城市集中式供水：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区的集中式供水。

乡镇集中式供水：农村乡镇的集中式供水。

管道分质供水：将市政自来水或其他自建供水进行进一步净化和消毒处理后，

通过独立（封闭）的管网输送，用户拧开水龙头就可以直接饮用的供水方式。

二次供水：将来自集中式供水的管道水另行加压、贮存，再送至水站或用户

的供水设施；包括客运船舶、火车客车等交通运输工具上的供水。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23 年 4 月 20 日起实施。


